附1

赣州市取水权抵质押备案信息表

	取水权证明编号
	

	抵押（出质）人信息
	

	抵押（质）权人信息
	

	抵（质）押贷款信息
	贷款合同编号
	

	
	贷款金额
	大写：

小写：

	
	债务履行期限
	

	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说明
	经确认，该取水权证明的主体与抵押（出质）人一致，证明用途相符。在抵押（质）权人未提供对应的抵质押贷款结清证明前，对抵押（出质）人再次申请取水权证明和变更收益权信息的申请将不予办理。

部门签章

年  月  日


本表一式三份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借贷双方留存。
附2 

取水权抵质押贷款结清证明

	取水权证明编号
	

	抵质押合同编号
	

	贷款结清证明
	抵押（出质）人于    年   月   日在我行以取水权抵（质）押方式贷款       万元，已于     年    月  日结清贷款本息。借款合同及相关抵质押关系相应解除。  

贷款人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本表一式三份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借贷双方留存。


